
证券代码:002693� � �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3-029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2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同时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已刊登在当日的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

报

》、《

中国证券报

》。

为使投资者能够进一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

ｈｔｔｐ

：

／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王成栋先生

；

独立董事姚利女士

；

董事会秘书于晓风女

士

；

财务总监王旭光先生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桑继春女士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693� � �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3-030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２

亿元

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期限为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

为控制风险

，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

以内低风险理财产品

，

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

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的银行

理财产品

（

详情请见

３

月

５

日及

３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

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１７

、

２０１３－０２１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

以下简称

“

光大银

行

”）

签订

《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机构客户投资协议书

》，

使用人民币玖仟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

产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

产品名称

：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对公

“

保证收益型

Ｔ

计划

”

２０１３

年第八期产品

８

。

２

、

认购资金总额

：

人民币玖仟万元整

３

、

理财期限

：

６

个月

３．１

产品收益起始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３．２

产品到期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４

、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

：

主要限于低风险类投资品种

，

如现金

、

国家信用

、

银行信用和中央公用企业的信

用的货币市场工具等

。

５

、

投资收益支付

：

５．１

本产品类型为保证收益型

。

到期后收益随本金一并支付

（

收益计算基础为

３０ ／ ３６０

）。

５．２

预期年收益率

：

４．３０％

６

、

公司与光大银行无关联关系

。

７

、

风险提示

７．１

信用风险

：

本产品开放

、

到期或银行提前终止后对于本金和收益的支付取决于中国光大银行的信

用

。

如中国光大银行违约或被撤销

、

破产等

，

将对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投资收益产生影响

。

７．２

利率风险

：

如果在理财期内

，

市场利率调整

，

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调整而变化

。

７．３

流动性风险

：

投资人在本产品的理财期限内没有提前终止或赎回权

，

这将导致投资人在需要资金

时不能随时变现

，

并在本产品的理财期限内使投资人丧失其他投资机会

。

７．４

政策风险

：

本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

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

、

投资

、

偿还等工作的正常进行

。

７．５

管理风险

：

由于受客观经验

、

技能等因素的限制

，

可能会影响本理财产品的管理

，

导致本产品项下

的受托资金遭受损失

。

７．６

信息传递风险

：

若因通讯故障

、

系统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将可能导致投资人无法及时或正

确了解本产品的有关情况

。

７．７

其他风险

：

指由于自然灾害

、

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

，

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

从而

导致理财资产收益及本金降低或损失

，

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

、

投资

、

偿还等工作的正常运行

，

进而影响

理财产品的资金安全

。

８

、

应对措施

８．１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

，

选择保本型的投资品种

。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委托理财业务的管理

，

公司制订了

《

理财产品管理制度

》，

从审批权限与决策程序

、

日常管理与报告制度

，

以及风险控制和信息披露等方面予以规定

。

财务部应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

，

一旦发现或

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

，

应及时通报公司审计部

、

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

，

并采取相应的保

全措施

，

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

、

保证资金的安全

。

公司持有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

，

不能用于质

押

。

８．２

建立台账管理

，

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

，

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

作

；

财务部于发生投资事项当日应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

，

确保资金安全

；

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

进行日常监督

。

８．３

实行岗位分离操作

，

投资理财业务的审批人

、

操作人

、

风险监控人应相互独立

；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与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须对理财业务事项保密

，

未经允许不得泄露本公司的理财方案

、

交易情况

、

结算

情况

、

资金状况等与公司理财业务有关的信息

；

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

理财产品

，

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

８．４

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

二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能够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丰厚的投资回报

。

三

、

专项意见

１

、

独立董事意见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的

《

海南双成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

２

、

监事会意见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３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巨潮资讯网的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

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

四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

Ｔ

计划

“

月月盈

”

２００９

年对公客户第二期产品

２

，

金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

。

该产品

已到期

。

２

、

中国银行

“

中银日积月累

－

日计划

”

产品

，

截止至公告日

，

金额为

２１５

万元

。

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签订

《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

Ｔ

计划

“

月月盈

”

产品对公客户投资协议书

》，

使用人民币壹亿伍仟伍佰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光大银行阳光

理财

Ｔ

计划

“

月月盈

”

２００９

年对公客户第二期产品

２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

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２４

。

该产品已到期

。

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签订

《

中信理财之惠益计划对公理财

业务委托投资协议

》，

使用人民币壹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信理财之惠益计划稳健系列

１２

号

１

期

。

详见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使

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０２

。

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与平安银行海口海甸支行签订

《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人民币公司理

财产品合约

》，

使用人民币陆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

详

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０７

。

６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与平安银行海口海甸支行签订

《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保本人民币公

司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

》，

使用人民币壹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保本人民币公司

理财产品

。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

讯网的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２２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机构客户投资协议书

、

中国光大银行机构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

、

中国光大银

行阳光理财对公

“

保证收益型

Ｔ

计划

”

２０１３

年第八期产品

８

产品说明书

；

２

、《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3月 28日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邦洪 刘邦洪

电话

０８３８－２２０７９３６ ０８３８－２３０１０９２

传真

０８３８－２２０７９３６ ０８３８－２３０１０９２

电子信箱

ｌｂｈ８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ｌｂｈ８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２

，

１７２

，

６６５

，

０５８．７７ ２

，

５８７

，

１４８

，

１０６．７６ －１６．０２％ ２

，

７０２

，

５５９

，

７６９．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

，

９９４

，

２９７．１１ －１１５

，

８７８

，

４８５．５６ ８１

，

３７１

，

９７７．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８

，

７４９

，

００５．８８ －１３２

，

９２３

，

８７４．１４ －３４．４７％ １５

，

２４０

，

４５０．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０

，

７７３

，

１０２．７４ －５

，

９２２

，

２６２．８７ ４２０

，

５２５

，

３０１．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６３ －０．１９０２ ０．１３３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６３ －０．１９０２ ０．１３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３％ －１０．６％ １２．１３％ ７．０６％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２

，

３０１

，

２７２

，

６９４．６８ ２

，

３５４

，

０７９

，

４８７．７６ －２．２４％ ２

，

４１９

，

３３２

，

３３４．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

，

０５７

，

３９６

，

５４０．７６ １

，

０３５

，

７５７

，

９００．４８ ２．０９％ １

，

１５０

，

７９３

，

４６１．６８

（

２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６７

，

００５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７５

，

３８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宏达

（

集

团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１４％ ３１

，

３３６

，

６１４

德阳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家

３．５４％ ２１

，

５５６

，

１２４

汉龙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０６％ １２

，

５６０

，

３６５

质押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特发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１％ ７

，

９８５

，

８０９

刘晓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５

，

４４３

，

５３５

王男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７％ ３

，

４６７

，

４３７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７％ ２

，

８７３

，

００６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２％ ２

，

５８３

，

６３６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

ＬＯＦ

）

其他

０．３２％ １

，

９３４

，

００６

张景江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汉先生与四川宏达

（

集团

）

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刘沧龙先生系堂兄弟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

３

）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以来

，

欧债危机反复恶化

，

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

国内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

压力

。

公司所处氯碱行业整体产能过剩

，

市场竞争激烈

，

主导产品下游需求持续低迷

，

公司生

产经营承受巨大困难和压力

。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

，

面对国家严格调控房地产市场

、

氯碱行业

新建产能不断释放

、

ＰＶＣ

树脂销售价格与生产成本倒挂等实际困难

，

公司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

，

按照

“

管理精细增效益

，

结构调整谋转型

，

团队优化求创新

，

扭亏为盈度难关

”

的年度工作

指导方针

，

完成岷江电化二期工程建设

，

增强了主体企业电石原料供应保障能力

；

积极探索产

业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新途径

，

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共同完成的

“

石墨烯材料规模化制备技

术

”

顺利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

通过开展

“

精细管理年

”

活动

，

不断规范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

持续

提升公司精细管理水平

。

年度内

，

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致

，

迎难而上

，

积极应对困难和挑

战

，

在氯碱行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

，

实现扭亏为盈

，

为公司平稳持续发展赢得了时机

。

２０１２

年

，

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１７

，

２６６．５

万元

；

ＰＶＣ

树脂产量

２８２４２６

吨

，

同比下降

７．０４％

，

烧碱产量

１９９５０２

吨

，

同比下降

７．６％

；；

全年无重大安全环保事故与资产损毁事故

。

年

度内

，

公司荣获

“

四川企业

１００

强

”、“

四川省十一五工业节能减排暨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先进集

体

”

称号

，

被德阳市政府授予

“

工业发展优秀企业一等奖

”、“

节能工作先进企业

”

等称号

。

４

、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不适用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 � �编号:临 2013—09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局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金路大厦

８

楼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

８

名

，

公司未能电话联系上董事长

刘汉先生

，

董事长刘汉先生未参加本次会议

，

监事局主席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经公

司董事推举

，

会议由公司董事

、

总裁杨寿军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二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三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

四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五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预案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５

，

９９４

，

２９７．１１

元

，

减去母公司实现净利润弥补

２０１１

年亏损后按

１０％

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５

，

１０６

，

２１０．８８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８１

，

６６４

，

６３１．８７

元

，

２０１２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９２

，

５５２

，

７１８．１０

元

。

由于氯碱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

市场持续低迷

，

且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持续发展所

需资金量较大

，

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六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该担保计划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

（

董事

局授权董事长或总裁

）

在计划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的法律文本

。

七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

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

根据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的提议

，

决定

２０１３

年度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为本公司审计机构

；

聘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法律顾问

。

聘期均为一年

。

八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

四川金路

塑胶有限公司

、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

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德阳金路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对期末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１２

，

５３３

，

５７２．３２

元

，

对房

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８

，

８１７

，

０００

元

，

两项合计共

２１

，

３５０

，

５７２．３２

元

。

九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

十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十一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十二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经公司总裁杨寿军先生提名

，

聘刘邦洪先生任公司

总裁助理

。

任期自董事局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

独立董事意见

：

刘邦洪先生的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刘邦洪先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履职能力

，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

同意聘任刘

邦洪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

。

十三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目标

及高管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公司高管人员仍实行年薪制

，

其薪酬标准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目标挂钩

。

十四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

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

十五

、

鉴于公司目前未能电话联系上董事长刘汉先生

，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

，

根据公司

《

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推举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一致同意由公司董事

、

总裁杨寿军先生代为行使董事长职权

。

以上第一

、

二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一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

：

刘邦洪先生简历

刘邦洪

，

男

，

汉族

，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出生

，

经济师

，

工商管理硕士

，

中共党员

，

１９９５

年参加工作

，

历任四川什化集团公司企业管理处

、

组织人事处干事

，

农化服务处副处长

，

德阳金路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

质量部经理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物代表

、

董事局办

公室主任

，

现任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董事局秘书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

，

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刘邦洪先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

及证券交易所稽查

、

行政处罚

、

通报批评

、

公开遣责等情况

。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编号：临 2013-10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十三次监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十三次监事局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在

金路大厦

11

楼会议室召开

，

应到监事

5

名

，

实到

5

名

。

会议由公司监事局主席赵明发

先生主持

，

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以举手表决的

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2

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监事局认为

：

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

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12

年度的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监事局对

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二

、

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2

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

三

、

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四

、

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监事局认为

：

由于氯碱行业产能过剩

、

市场需求疲软

、

市场竞争激烈

，

公司当前面

临的外部宏观环境形势非常严峻

，

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

，

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

有利于公司缓解资金

压力

，

积极应对当前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

五

、

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3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

议案

》。

监事局认为

：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有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持续经营

和健康发展

，

且提供担保的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稳定

，

不存在逾期不能

偿还贷款的风险

，

担保行为可控

，

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

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

。

六

、

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

付报酬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

七

、

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监事局认为

：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相关规定和内

部控制的要求

，

程序合法

，

依据充分

，

公正客观

，

有利于准确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

有效

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

八

、

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

监事局认为

：

该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关系

，

交易公允合理

，

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

。

九

、

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

监事局认为

：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遵循内部控制

的基本原则

，

从自身实际出发

，

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内部控制制

度

，

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

，

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

公司

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

，

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

，

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

动的执行及监督的充分有效

；

公司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

引

》

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

、

真实

、

准确

，

反映

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

以上第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局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 �编号:临 2013—11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累

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４８

，

７５０

万元

（

各子公司承兑汇票保证金除外

）。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要

求

，

经公司董事局认真预测和研究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增长和需要

，

对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之前到期的贷款

、

承兑汇票

（

保证金除外

），

继续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

４７

，

２５０

万元

；

拟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

含流动资金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拟对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

拟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

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６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

拟对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

７００

万元贷款

（

或承兑

汇票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上述计划担保合计

７８

，

５５０

万元

。

２．

上述担保计划不涉及关联交易

。

３．

上述担保计划已经本公司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四川省罗江县东外

法定代表人

：

曹建军

注册资本

：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

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

：

合成树脂及塑料

、

无机盐

、

氯碱

（

氢氧化钠

、

液氯

、

盐酸

）、

烃类及其卤化物

、

硝化

物

、

氧化物及其衍生物

、

甜味剂制造

、

销售

，

汽车危险品货运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１４３

，

０１２

万元

，

负债总额

８５

，

２２８

万元

，

净资产总额

５７

，

７８４

万元

。

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

２．

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中江县南华镇凯西路

４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贺于贵

注册资本

：

５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

本公司持股

５７％

，

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持股

３３％

，

中江县新兴经营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

。

经营范围

：

生产

、

销售盐卤

、

化工产品

、

其它产品

、

为探矿采矿提供运输服务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５

，

３９５

万元

，

负债总

额

－２６０

万元

，

净资产总额

５

，

６５５

万元

。

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

３．

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广汉市西外乡金谷村

法定代表人

：

汪觉勋

注册资本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

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

经营范围

：

仓储

：

甲醇

、

溶剂油

、

甲苯

、

二甲苯

。

销售

：

矿产品

、

化工产品

、

塑料制品

、

五金交

电

、

建材

、

装卸服务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８４７

万元

，

负债总额

５７７

万元

，

净资产总额

２７０

万元

。

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

（

说明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八届第十七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

司吸收合并的议案

》，

决定由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四川金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吸收合并后

，

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００

万元

。

目前

，

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工

作正在进行之中

。）

４．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

法定代表人

：

廖昌斌

注册资本

：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本结构

：

本公司持股

６０％

，

自然人罗小兵持股

４０％

经营范围

：

电石生产

、

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３

，

４５８

万元

，

负债总额

４１

，

８３８

万元

，

净资产

总额

１１

，

６２０

万元

。

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

承兑汇票

（

保证金除外

），

共计

３８

，

３５０

万

元提供担保

，

具体如下

：

１．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与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协商

，

签订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２０１３

年需继续由本公司对以下二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１

）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５

月

２８

日

、

１１

月

２６

日

、

１２

月

１９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

脂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罗江县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１２６０

万元

、

１１９０

万

元

、

２８００

万元

、

１２５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到期日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５

月

２７

日

、

１１

月

２５

日

、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到期后

，

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２

）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５

月

１９

日

、

５

月

１９

日

、

６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２

月

２９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什邡市支行申请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份

６００

万元

、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３００

万元

、

６００

万元

、

７２０

万元

、

８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

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是

、

１

月

１９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到期

后

，

本公司归还了上述贷款

，

在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罗江县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３６００

万元

，

到期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２．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

９

月

１４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成

都分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４０００

万元

、

２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上述二笔贷款到

期日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

９

月

１４

日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开出

２３００

万元承兑汇票

（

４０％

保证金

）

到期后

，

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和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３．

本公司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到期

后

，

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４．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１１

月

２６

日

、

１２

月

３０

日对四川省金路

树脂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罗江县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０００

元

、

４

，

０００

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１１

月

２１

日

、

１１

月

２７

日

、

１１

月

３０

日到期后

，

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５．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成都支行申请人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

到期后

，

本

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６．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成都支行申请人

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１

，

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到期后

，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归还了贷款

。

本公司不再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７

、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开出

３

，

９００

万

元承兑汇票

（

５０％

保证金

），

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二

）

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４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中江县支

行申请的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到期后

，

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归还了贷款

。

若中江县金仓化工

原料有限公司本年需要贷款

，

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三

）

本公司抵押贷款担保

１

，

３５８

万元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９

月

２９

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德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

３５８

万元

、

１

，

０００

万元

，

用土地及机器设备进行抵押担保

。

上述二笔贷款到期日分

别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９

月

１２

日

。

到期后

，

本公司决定继续用土地及机器设备对上述贷款

进行抵押担保

。

（

四

）

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

同

，

用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

２０１２

鲁信托北字

２０－２

《

固定资产转让合同

》

项下固定资产转让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租赁期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止

。

在此期间本公司决定继续对此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

（

五

）

拟对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

７００

万元贷款

（

或承兑汇票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由于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

对资金需求增加

，

本公司决定在

２０１３

年拟为

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

７００

万元贷款

（

或承兑汇票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六

）

拟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

１．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成都分行协商

，

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新增流动资金贷

款

（

或承兑汇票

）

３

，

０００

万元

，

本公司拟为此贷款

（

或承兑汇票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２．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银行成都分行协商

，

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新增流动资

金贷款

（

或承兑汇票

）

２

，

０００

万元

，

本公司拟为此贷款

（

或承兑汇票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３．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新增银行授信贷款或承兑汇票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本公司拟为此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七

）

拟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银行新增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

由于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

对资金需求增加

，

本公司决定在

２０１３

年拟为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新增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

（

或承兑汇票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八

）

拟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６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由于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

对资金需求增加

，

本公司决定在

２０１３

年拟为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６００

万元

（

或承兑汇票

）

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计划继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４７

，

２５０

万元

；

计划对控股子公司四川

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

拟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向银

行申请的

（

含流动资金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拟对四川金路仓储有限公司

７００

万元贷

款

（

或承兑汇票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拟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６００

万元贷款

（

或承

兑汇票

）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２．

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事项

，

也无逾期担保

、

涉及诉讼的担保

。

五

、

董事局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计划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

２．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是为了满足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节能减排的

需要

，

有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

；

３．

公司提供担保的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稳定

，

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

风险

，

担保行为可控

；

４．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协议正式生效后

，

公司将要求上述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

保

，

以确保担保行为可控

；

５．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

规定

，

决策程序合法

，

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其他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

（

董事

局授权董事长或总裁

）

在上述担保事项及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的法律文本

。

七

、

备查文件

１．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局会议决议

；

２．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 �编号:临 2013—12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因生产经营需要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

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岷江电化

”）

与北川卓兴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卓兴矿业

”）

签署

《

工业品买卖合同

》，

岷江电化计划

２０１３

年向卓兴矿业采购石灰石原料

，

预计采购金额为

（

含税

）

８１０

万元

。

２．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

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不

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北川卓兴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

：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通口镇井泉村

法定代表人

：

高荣

注册资本

：

人民币陆百万元正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５１０７２６０００００８６６９

主营业务

：

石灰石销售

；

ＰＶＣ

树脂电缆粒料生产

、

销售

；

电石

、

碳素材料及各种冶炼材料

销售

。

股东情况

：

北川卓兴钙业有限公司持股

７０％

，

岷江电化持股

３０％

。

２．

关联关系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持有北川卓兴矿业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

三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采购方 关联方

采购

产品

预计采购金额

（

含

税

）（

万元

）

预计占同类交易比

例

（

％

）

去年总金额

（

含

税

）（

万元

）

定价

政策

采购原

材料

四川岷江电化

有限责任公司

北川卓兴矿业有

限公司

石灰石

８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９９．６９

市场公允

价

合计

８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９９．６９

四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合同内容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双方签订

《

工业品买卖合同

》，

对石灰石质量

、

结算方式

、

验收方式

、

双方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

双方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依据竞标价格或市场公允价

格确定

，

交易价格不高于向同类厂家的采购价格

。

五

、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卓兴矿业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

，

通过对其财务指标分析

，

认

为其具备履约能力

。

六

、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下属企业岷江电化与交易方已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

此交易能够为岷江电化提供

持续

、

稳定的原材料保障

。

２．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合理

，

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

。

３．

该交易事项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关系

。

七

、

备查文件

１．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局会议决议

；

２．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与北川卓兴矿业有限公司签署的

《

工业品买卖合同

》。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 � �编号:临 2013—13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 集 人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

２．

公司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

３．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００

４．

会议地点

：

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５７

号金路大厦

１２

楼会议厅

５．

表决方式

：

现场表决

６．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７．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但需持有授权委托书

和本人身份证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

及摘要

；

２．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

４．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６．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８．

审议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披露情况

：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法人股股东凭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社会公众股

股东凭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

（

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和

《

授权委托书

》）

办理登记

（《

授权委托

书

》

附后

）；

２．

登记地点

：

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５７

号金路大厦

１１

楼公司董事局办公室

，

外地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３．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

（

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四

、

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者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２．

联系人

：

廖荣

联系电话

：（

０８３８

）

２３０１０９２

传 真

：（

０８３８

）

２３０１０９２

联系地点

：

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５７

号金路大厦

１１

楼公司董事局办公室

邮政编码

：

６１８０００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１

（

社会公众股东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授权委托书

２

（

法人股东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出席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单位

（

盖章

）：

委托单位股东账号

：

委托单位持股数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2013年 3 月 29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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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7� � � �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3-011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本次业绩预告涉及的具体会计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２．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３０

万元

～４１８

万元 盈利

：

８３６．５１

万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

１

）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

（

２

）

一季度为公司业务淡季

，

但相关费用同比正常发生

，

同时公司为河南南水北

调等项目订单而设立的子公司前期投入成本费用较大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3-012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收到独立董事赵文先生提交的辞呈

。

因工作原

因

，

赵文先生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也不再担任公司的

任何职务

。

因赵文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及独立

董事中没有会计专业人士的情形出现

，

故赵文先生的辞呈将在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

空缺后方能生效

。

在其辞呈尚未生效前

，

赵文先生仍需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

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推荐合适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

董事会衷心感谢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

特此公告

。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及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3月 29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２１０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 披露管 理办

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

另见

“

其他需要

提示的事项

”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

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

所关于

２０１３

年节假日休市安排的

通知

，

为保护持有人利益

，

特暂停

相关业务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

另见

“

其他需要

提示的事项

”

恢复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同暂停原因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货币

Ａ

国投瑞银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２１０１１ １２８０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办理按照各销售机构相关规定

，

本次申购暂停期间单

个基金账户当日定期定额申购累计不得达到或超过

３

万元

。

（

２

）

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

。

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或拨打本公

司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